附件2
境外展会申报材料说明

1.资质材料：2018年贸易额包括自营出口和委托出口，自营出口企业贸易额以海关最终确认的统计口径为准，无需企业提供；委托出口需提供供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合同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获得国家或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福建名牌产品”等称号的企业提供证书复印件，证书有效期需涵盖2018年或2019年。

2.展位原版电子照片：提供从手机或相机中使用数据线导出的未经修饰的原版电子照片，内容含展会期间涵盖展位实景、展位楣板信息（双开、三开展位需提供正面及所有侧面楣板照片）、展位号、展品、申报展位左右周边等展位情况。

楣板英文名称需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一致；联合参展需由双方企业或组展公司盖章确认；非标准展位需提供组展公司或搭建公司盖章的展位图（标识展位规格及面积）；展位内体现其他公司名字及标志的需由双方公司提供相关说明并盖章；对提供的照片不够清晰完整的，需提供视频或展会会刊原件或可在线查询的官网信息等相关材料。

企业参展的实际展位数由展位照片等相关材料综合认定。标准展位以9平方米界定，对非标准展位，按标准展位面积予以折算。企业应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展位，对于展品数量明显稀少或品类明显不相符的展位，不予以认定。
3.发票：展位费税务发票，须明确展会名称、时间、地点以及展位费等明细。

4.出入境情况：提供参展人员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首页和出入境记录页（含护照号）复印件，或《中国公民查询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或自行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https://s.nia.gov.cn/)查询的出入境结果或登机牌原件等相关材料。每个展会的参展人员只能对应一个参展主体。















